
关于征求《北京市绿色制造单位管理暂

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推行绿色生产方式，按照国家绿色制造有关要求，

落实《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制造业

绿色低碳发展行动方案》，进一步完善本市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引导和支持本市

工业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培育绿色制造先进示范，并持续加强动态跟踪管理，我

们制定了《北京市绿色制造单位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建议。

公开征集意见时间为：2023年 9 月 11 日至 9月 18 日。

意见反馈渠道如下：

1.电子邮箱：jnc@jxj.beijing.gov.cn

2.通讯地址：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东大街 57 号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节能与综

合利用处（请在信封上注明“意见征集”字样）

3.电话：010-55578377

4.传真：010-55578301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2023年 9 月 11日

附件：北京市绿色制造单位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推行绿色生产方式，按照国家绿色制造有关

要求，落实《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北京市“十四五”时期

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方案》，进一步完善本市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引导和支

持本市工业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培育绿色制造先进示范，并持续加强动态跟踪管

理，制定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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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绿色制造单位是指通过本市推荐并纳入绿色工厂、绿色供应

链管理企业、绿色工业园区名单管理的有关单位。

第三条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以下简称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本市绿色制

造单位的管理服务工作。各区工业主管部门负责本区域绿色制造单位的管理服务

工作。第三方评价机构协助政府部门做好管理工作，切实履行跟踪评价职能。

第二章 培育创建

第四条建立绿色制造名单培育库。通过绿色诊断挖掘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等

潜力单位，符合条件的纳入培育库管理，并作为国家级绿色制造申报推荐的主要

来源。

第五条申报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的单位可通过自荐或区级工业主管部门推荐

等方式积极申请纳入绿色制造培育库，并提交本年度或上一年度绿色诊断评估报

告。申报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应对照国家相关评价要求开展评价，报送评价材料，

并获得区级工业主管部门推荐。

第六条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定期开展绿色制造培育单位征集入库工作，对申请入

库单位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经公示无异议后纳入培育库管理，并适时择优推荐

申报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

第三章 分级评价

第七条建立绿色工厂分级评价机制。根据分级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对已入围国

家级绿色工厂开展分级评价。根据企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级别由低至高分别为:
绿色工厂达标企业、优质企业、标杆企业、领军企业。

（一）绿色工厂达标企业,应符合绿色工厂评价要求,且得分不足 60分。该类企业

应进行绿色诊断，针对性实施绿色化改造提升，并结合国家有关要求，适时开展

绿色工厂复审评价。

（二）绿色工厂优质企业，应符合绿色工厂评价要求,且得分在 60（含）-80分之

间。该类企业应对标先进，适时开展绿色诊断，进一步挖掘绿色提升空间。

（三）绿色工厂标杆企业，应符合绿色工厂评价要求,且得分在 80（含）-90分之

间。该类企业应积极应用先进适用绿色低碳技术，持续保持绿色发展水平，力争

进一步提升。

（四）绿色工厂领军企业，应符合绿色工厂评价要求,且得分在 90分（含）以上。

该类企业应在绿色化、智能化、数字化等方面保持领先水平，争做全国先进示范。

第八条 申请纳入绿色工厂培育库管理企业参照分级评价标准进行综合评价。原

则上入库企业分级评价得分应达到 60分。

第四章 动态管理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第九条 加强对已有绿色制造单位的动态管理。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开展绿色制造

单位绿色发展情况动态管理工作。各绿色制造单位应积极参与并配合动态管理工

作。

第十条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开展绿色制造单位复审。复审评价合格并经公示无异议

的，保留其绿色制造单位资格。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将报请工

业和信息化部撤销其绿色制造单位资格：

（一）未按规定参加复审的；

（二）复审评价结果不合格的；

（三）所在单位被依法终止的；

（四）提供虚假复审材料和数据的；

（五）所在单位自行要求撤销其绿色制造单位的；

（六）所在单位发生重大安全、环境、质量等事故，被列入失信黑名单的；

（七）其他体现绿色发展水平不符合绿色制造单位要求的情况。

第十一条 绿色工厂企业发生更名情况，应在办理相关手续后 30 日内通过相关区

工业主管部门向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申请名称变更。若发生重组、主营业务变更、

厂区迁址等重大调整的，应在办理相关手续后 30日内通过相关区工业主管部门

向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申请复审。

第十二条 因复审不通过被撤销绿色制造单位称号的，三年内不得重新申报绿色

制造单位。因发生重组、主营业务变更、厂区迁址等重大调整被撤销绿色制造单

位称号的，可重新申报绿色制造单位。

第十三条 各区工业主管部门应及时关注辖区内绿色制造单位生产经营情况，组

织企业积极参与绿色诊断，鼓励指导企业持续推进绿色发展，督促企业不断强化

环保、安全、质量等方面工作。发现绿色制造单位出现经营异常、严重失信记录、

名称变更、法人主体变更、主营业务变动较大等情形，及时向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报告。

第十四条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结合动态管理、分级评价及复审评价情况，定期更

新发布绿色制造单位名单。

第五章 支持政策

第十五条 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绿色制造单位可在项目申报、人才激励、

绿色金融等方面优先享受相应政策支持。鼓励绿色制造单位持续推进绿色发展，

开展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改造提升。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可根据年度高精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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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资金安排，将绿色制造单位纳入高精尖资金优先支持对象给予支持。各区

可根据自身实际对绿色制造单位给予政策支持。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国家另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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